
汕尾市财政局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第一部分 概述

一、公开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；

3.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

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8号）；

4.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0号）；

5.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我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办发〔2

016〕22号）；

6.《财政部贯彻落实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

方案》（财办发〔2017〕37号）；

7.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

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办公开办函〔2019〕61号）；

8.省财政厅主动公开基本目录；

9.对信息公开工作提出要求的其他规范性文件。

二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时限、公开方式、监督渠道

【公开主体】汕尾市财政局

【公开时限】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

（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时限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）



【公开方式】市财政局门户网站、微信及有关媒体主动公开

【监督渠道】通过市财政局门户网站政民互动平台（http:

//www.shanwei.gov.cn/swczj/hudong/index.html）、电子邮箱

（swczbgs@126.com）、电话（0660-3324171）等方式监督。

第二部分 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序

号

公开类别及事项
公开内容 责任科室

一级 二级

1 政策

国家政策法

规

国家财政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

规章及规范性文件

法规税政科会同

相关科室（单位）

广东省政策

法规

广东省财政相关地方性法规、

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

法规税政科会同

相关科室（单位）

地方政策法

规
汕尾市财政相关规范性文件

法规税政科会同

相关科室（单位）

其他文件

汕尾市财政局及其他政府部

门制定的财政相关的管理制

度、管理办法等

局各科室（单位）

2
政府信息公

开指南
—

汕尾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

指南
办公室

3 组织机构

机构职能

汕尾市财政局基本信息，包括

办公地址、网址、通讯地址、

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、电子邮

箱、传真号码、主要职能等

办公室

领导分工
汕尾市财政局领导姓名、主管

或分管工作等
办公室

内设机构 汕尾市财政局内设机构 办公室

4 规划计划 —
广东省、汕尾市国民经济和社

会发展五年规划相关信息
办公室

5 财政预决算 —

1.汕尾市本级年度预算、决算

报告及“三公”经费情况

2.汕尾市财政局及下属单位

部门预决算信息

预算科、国库科、

监督检查办公室



序

号

公开类别及事项

公开内容 责任科室
一级 二级

6 行政执法 —
财政检查、会计信息质量检

查、行政处罚结果等

法规税政科、会计

科、政府采购监管

科、监督检查办公

室、汕尾市票据管

理中心

7 其他

工作动态

发布汕尾市财政局重要会

议、调研活动及工作进展等

动态信息

局各科室（单位）

人事信息

汕尾市财政局及下属事业单

位人事任免、招考公告、录

用公示等

办公室

8 政府采购 —

全市政府采购情况，汕尾市

财政局政府采购计划及项目

实施情况等

政府采购监管科

9
政府信息公

开意见箱
—

跳转至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互动交流（网络问政）平

台

办公室

10
政府信息公

开年报
—

汕尾市财政局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年度报告
办公室


